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辅导工作进展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或“辅导机构”）作为绍兴

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欣新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辅导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和贵局《浙江证监局拟上市公司辅导工作监管指引（2018 年 4

月修订）》的规定，结合兴欣新材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了辅导，辅导工作取得了

预期的效果。 

现将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辅导时间 

2019 年 12 月 30 日，光大证券与兴欣新材签订了辅导协议，并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向贵局提交了辅导备案登记材料，贵局于 2020 年 1 月 7 日在网站上对兴

欣新材辅导备案文件进行了公示。 

兴欣新材第一阶段辅导工作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末至本报告出具之日。 

二、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及变动情况 

根据光大证券与兴欣新材签订的辅导协议及制定的辅导计划，光大证券指派

范国祖、丁筱云、马涛、靳京、袁婧、傅先河、张晓洁、金师、邵健、邹泽兵等

十位同志组成辅导小组对公司进行辅导。其中丁筱云为辅导小组组长，辅导人员

均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具备法律、会计等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且均未同时担

任四家以上企业的辅导工作，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 

参与辅导的中介机构包括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炜衡律师”）、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会计师”）。 

本辅导期内，辅导机构未发生变化。 

三、接受辅导人员 



兴欣新材接受辅导的人员为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者代表）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叶汀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 

2 吕安春 董事、总经理、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3 鲁国富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 

4 谢建国 董事 

5 郑传祥 独立董事 

6 朱容稼 独立董事 

7 邓川 独立董事 

8 吕银彪 监事会主席、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9 应钱晶 监事 

10 孟春凤 监事 

11 严利忠 财务总监 

本辅导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无变动。 

四、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辅导期间，光大证券辅导人员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有关规定，按照已制定的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认真对辅导对象进行了相关

辅导。在辅导工作中，光大证券对公司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清查并提出相应整

改建议，并通过集中授课辅导提高了发行人规范运行的意识。在辅导工作中，辅

导人员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通过集中授课、专门会议、座谈、组织辅导对象自学、

讨论等多种方式展开辅导工作。辅导对象对辅导计划的实施给予了积极配合，本

辅导期内计划执行情况良好。主要辅导内容如下： 

1、组织辅导对象进行全面的法规知识学习和培训，聘请机构内部或外部的

专业人士进行必要的授课，确信其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理解作

为公众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2、协助并督促兴欣新材按照有关规定初步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

司治理基础，促进辅导对象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3、核查发行人在公司设立、改制重组、股权设置和转让、增资扩股、资产

评估、资本验证等方面是否合法、有效，产权关系是否明晰，股权结构是否符合

有关规定； 

4、督促公司严格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独立完整，进

一步突出主营业务，增强核心竞争力； 

5、核查发行人在商标、专利、土地房屋等法律权属问题的处置上是否合法

合规； 

6、与发行人管理层召开专题会议及组织中介机构协调会等形式，就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及上市后的发展规划进行充分沟通，分析本次募投项目与发行人主营

业务及未来发展方向的关系，对该等项目是否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进

行充分论证； 

7、核查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或是否已采

取合适措施消除同业竞争；针对存在或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规范； 

8、健全发行人相关的财务管理体系，完善内控制度、内部决策制度等，督

促其切实有效执行，杜绝会计虚假和越权审批等不规范行为； 

9、规范发行人法人治理结构、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

人员的责权范围和义务，使发行人规范运作；督促发行人建立符合上市公司要求

的信息披露制度。 

五、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重点 

下一阶段辅导工作主要围绕以中介机构协调会、组织辅导对象自学、讨论等

多种方式的学习、交流和辅导总结工作进行。 

1、结合发行人实际情况，辅导小组将定期或不定期组织辅导对象通过座谈、

自学和讨论等多种方式继续开展工作，并会同其他中介机构对发行人可能存在的

不规范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2、持续将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规则、证券市场动态、新股发行改革等方面

的相关内容分发给辅导对象进行学习了解，引导辅导对象持续关注最新的监管政

策和规范运作要求。 



3、会同其他中介机构，就前期已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4、总结辅导工作，完善辅导工作底稿，制作辅导工作总结材料，就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做出统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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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江券股紛有限公司美子編米米欣新材料股紛有限公司

配合輔尋工作升展的坪倫意見

中国iI券監督管理委員会浙江監管局 :

光大II券股伶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 “光大IE券
″)作 力編共共欣新材料股紛

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 “米欣新材 ")首次公升友行 A股股票的輔早机杓 ,「J米

欣新材釜汀了《Z召 共米欣新材料股分有限公司 LJr光大証券股分有限公司美千首次

公升友行股票井在創立板上市之 4甫 早助ヽ洪》(以下筒称 “輔早切波ヽ ")。 光大江券

己按照中国iI券監督管理委員会和貴局的有美規定,制汀了行之有敷的4南 号汁支」。

光大江券根据 4甫 早坊波的豹定汗展工作。

光大 iI券千 2019年 12月 30日 向貴局提交了4南 早各案登氾材料 ,貴局千2020

年 1月 7日 在日靖上対米欣新材 4甫 早各案文件避行了公示。

在補早期内,共欣新材能較好的配合輔早机杓的4甫 早工作 ,按照要求和吋畑|

向輔早机杓提供各項尽取調査材料 ,力 4南 早机杓升展工作提供必要条件 ,対 4南 早

人員提供的意見決真研究井落実有夫整改措施。各4甫 早対象能秋扱参加 4甫 早机杓

安引F的 4甫 早活動 ,努力学コ遊入証券市場必各的法律、行政法規和相美知沢,提

高自身責任意沢和城信意沢。共欣新材本隣段 4甫 早工作己取得預期敷果,実現了

預期輔早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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